
高层次人才“区企共用”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实现人才资源在区域和产业间的高效配置，带动人才创新创业和区域产业升级，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适用范围​

（一）区县事业单位及企业范围
1. 与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业单位。

2. 注册在本区域的，符合区县产业发展方向，有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包括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不纳入适用范围。

首批先行先试区县为黔江区、涪陵区、大渡口区、沙坪坝区、长寿区、永川区、南川区、荣昌区、开州区、忠县（其他区县也可自愿参与）。
（二）高层次人才范围
须为与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年龄在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45周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按新重庆人才分类目录认定为F类及以上层次的人才，或其他地市级以上人才政策认定的同等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2. 具备所需专业领域内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人才；

3. 经辖区内企业、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共同认定的其他同等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
三、实施原则

按照需求导向、以编引才、共引共用、权责统一的原则，选取有关区县和用人单位先行先试。人才在企业服务工作期限原则上为3年，期满后，仍需在企业工作的可申请延长1次，延长期限不超过3年。鼓励有关区县与合作单位共同投入资源，实现人才、技术、设备、资金等要素的共享与互补，建立灵活的人才共用机制，根据需求变化动态调整人才配置。
四、主要程序
（一）对接合作需求。各区县组织和人社部门牵头，由区经信委、区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定期与企业沟通，收集企业人才需求，建立人才需求数据库，对企业需求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

（二）设置周转编制。区县在事业编制总额内统筹一定余编建立编制“周转池”，区县党委编办依据申请单位的实际情况、发展前景以及岗位的重要性等因素，综合评估并合理调配周转池内的编制资源。
（三）签订事企合作协议。各区县组织和人社部门，会同区县级主管部门、指导事业单位及用人企业，提前协商约定拟引进人才的标准、人才在企服务期限、任务目标、福利保障等权利义务要点，以及科技成果转让、人才创造收益等权益在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分配规则等，指导用人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签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事企协议”）。
（四）配套措施备案。有意开展高层次人才“区企共用”的区县，应根据本方案及区县内实际情况，制定以“区企共用”人才公开招聘方案为重点的共用人才管理及服务配套措施，拟制事企协议及用人企业、事业单位与拟派人才之间三方协议的重点条款规则，开展“区企共用”工作前一个月之内向市人力社保局备案。
（五）开展引才招聘。各区县组织和人社部门牵头，会同有关区县级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企业，按规定实施公开（考核）招聘工作，申请编制使用、发布招聘公告（明确人才实际工作企业等有关内容）。通过报名、资格审查、考试考核、体检、考察等流程确定拟引进人才。

（六）完善工作评估。各区县组织和人社部门应督促“区企共用”计划的实施与管理。做好相关资料与信息的动态更新及维护；做好“区企共用”优秀人才特殊情况信息记录存档，管理好相关档案信息。每年12月开展全年工作评估，并向市人力社保局报送。
五、合作方式

各区县可根据本方案及区县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开展本区县高层次人才“区企共用”项目。

方式一：“事业单位保岗，人才先到企业”。经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体检合格，明确“区企共用”拟聘人才后，相关事业单位按事企协议，为其保留编制岗位，暂不作出公开（考核）招聘的考察结论；人才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同意相关工作任务目标、权益分配规则后，直接到企业工作，待在企业服务期满结束，作出期满考核结论。

企业负责人才在企业工作期间业务指导、培训培养、日常管理考核、薪资福利、五险一金、职称评定、党团关系等事宜。人才在企业工作期间所获得的工作业绩可作为回到事业单位后聘用相应岗位的依据，在企业工作期间需要参与职称评审的，通过企业申报。

人才企业服务期满前三个月起，各区县组织和人社部门牵头，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及企业，按照本区县相关协议明确的工作目标、考核要求等，对人才工作业绩进行考核。人才在企业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人才选择回到原招聘公告明确的事业单位岗位的，事业单位会同主管部门作出考察“合格”结论，完成拟聘人员社会公示等流程，事业单位与人才签订聘用合同（不再约定试用期），建立人事关系；选择继续在企业工作，且企业愿意聘用人才的，人才重新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人才企业服务期满未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人才无选择权，事业单位按照公开招聘考察环节“不合格”对待，不予建立人事关系，不予聘用到事业单位，企业自主选择是否继续留用人才。
方式二：“事业单位先聘用人才，再派往企业兼职或离岗创新创业”。经事业单位公开（考核）招聘确定“区企共用”人才后，完成拟聘人员社会公示等流程，事业单位与人才签订《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建立人事关系。根据事企协议，会同企业与人才签订三方协议，约定兼职或离岗创新创业工作内容，考核指标等内容。采用此方式引进的“区企共用”人才相关事业编岗位聘用、职称评审、年度考核、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等相关事宜按照《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37号）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完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工资福利政策的通知》（渝人社发〔2018〕173号）执行，人才在企业工作期间由企业方牵头，会同相关事业单位进行日常管理。

人才在企业的工作业绩应作为其职称评审、岗位竞聘、考核、奖励的主要依据，人才回到事业单位参加岗位竞聘时，用人单位可对企业工作业绩突出人员予以政策倾斜。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所有用工单位均需为人才参加工伤保险，并依法缴费。“区企共用”人才不得向企业或有关部门提出政策规定之外的特殊待遇要求，不得给企业增加额外负担。
人才企业服务期满前三个月起，各区县组织和人社部门牵头，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及企业，按照本区县相关协议明确的工作目标、考核要求等，对人才工作业绩进行考核。人才在企业服务期满考核结论为“合格”，且选择回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才回事业单位相应岗位工作；人才选择继续在企业工作的，且企业愿意聘用人才的，三方协议作废，人才与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事业单位与人才解除聘用关系，不再保留编制岗位。人才企业服务期满未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视同为事业单位聘期考核不合格，执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相关规定。
六、保障措施
（一）制定工作配套制度。相关区县参照本方案工作内容，事业单位与企业协商制定人才共用管理办法、共用人才绩效评价机制、人才服务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各区县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人才适当补助。
（二）建立工作沟通机制。相关区县由组织和人社部门牵头，科技、编办、经信、国资等相关部门配合，建立工作沟通制度，共同推动相关工作。

（三）加大典型案例推广。相关区县由组织和人社部门牵头，建立 “区企共用” 工作典型案例挖掘、培育和推广机制，对“区企共用”成效显著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宣传。



